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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子女

教育 

（1）子女年满3周岁以上至小学前，不论
是否在幼儿园学习； 
（2）子女正在接受小学、初中，高中阶段

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技工教
育）； 
（3）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
育）。 

上述受教育地点，包括在中国境内和在境
外接受教育。 

每个子女，每月扣除1000元。多个符合扣除条

件的子女，每个子女均可享受扣除。（纳税人
有两个孩子，且接受上述教育，子女教育专项
附加扣除可增加到2000元/月） 
 

扣除人由父母双方选择确定。既可以由父母一
方全额扣除，也可以父母分别扣除500元（各扣
50%）。 
 
扣除方式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子女

教育 

学前教育：子女年满3周岁的当月至小学入
学前一月； 
 

全日制学历教育：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高
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入学当月——教育结束
当月 
 

特别提示：因病或其他非主观原因休学但
学籍继续保留的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规
定组织实施的寒暑假等假期，可连续扣除。 

境内接受教育：不需要特别留存资料； 

 

境外接受教育：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 

                                留学签证等相关教育资料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继续

教育 

（1）在中国境内接受的学历（学位） 
           继续教育 
 
（2）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职业资格具体范围，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为准。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每月400元；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3600元/年。 
 

例外：①如果本人已就业，且正在接受本科及
以下学历继续教育，可以由其父母选择按照子
女教育扣除，或者也可以由本人选择按照继续
教育扣除，但不得同时扣除。 

②如果个人接受本科以上继续教育，只能由本
人按照继续教育支出扣除。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继续

教育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的当月至教
育结束的当月 

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
长不能超过48个月（4年）。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取得相关职业资格继
续教育证书上载明的发证（批准）日期的
所属年度，即为可以扣除的年度。 
需要提醒的是，专扣政策从2019年1月1日
开始实施，该证书应当为2019年后取得才
可以扣除。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等 
 
 

特殊说明：若当年拿了多个证书也只能按
3600元扣；若每年拿一个一个证则每年都
能扣3600元。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住房贷

款利息 

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
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
本人或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而发生的
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
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 
 

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是否符合政策，可查阅
贷款合同（协议），或者向办理贷款的银
行、住房公积金中心进行咨询。 

每月1000元，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 
（20年）。 
 
扣除人：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 
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变。 
 

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
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
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
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扣除，一经
确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贷款全部
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 
 
但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个月。 

住房贷款合同 
贷款还款支出凭证等 

住房贷

款利息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住房 

租金 

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租房，且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 
（1）本人及配偶在主要工作的城市没有自
有住房； 
（2）已经实际发生了住房租金支出； 
（3）本人及配偶在同一纳税年度内，没有

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也
就是说，住房贷款利息与住房租金两项 

扣除政策只能享受其中一项，不能同时享
受。 

（1）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
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每月1500元； 
（2）除上述城市以外的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
万人的城市：每月1100元； 
（3）除上述城市以外的，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万人（含）的城市：每月800元。 
 

 
谁来扣？ 

①如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
扣除，且为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来扣除； 

②如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不同，且无房的，可
按规定标准分别进行扣除。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期开始
的当月——租赁期结束的当月； 

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以实际租赁行
为终止的月份为准。 

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等 

住房 

租金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赡养 

老人 

 
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含），父母一方年
满60周岁即可。 
 
被赡养人——父母（生父母、继父母、养父

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去世，
实际承担对祖父母、外祖父母赡养义务的
孙子女、外孙子女）。 
 
注：纳税人赡养2个及以上的老人的，不按
老人人数加倍扣除。 

 
①纳税人为独生子女：每月2000元。 
 

②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可以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元的扣除额度，但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
月1000元。 

具体分摊的方式：平均分摊、被赡养人指定分摊、
约定分摊。 
约定或指定分摊的，需签订书面分摊协议。 
指定分摊优先于约定分摊。 
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不变。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
止的年末。 

采取约定或指定分摊的，需留存分摊协议 

赡养 

老人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大病 

医疗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基本医
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
负担（是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
累计超过15000元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
年度汇算清缴时，在80000元限额内据实扣
除。 

新税法实施首年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要在2020
年汇算清缴时才能办理。 
 

纳税人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由纳税人本人或者其
配偶一方扣除。 

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其父
母一方扣除。 

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
出，按规定分别计算扣除额。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与基本医保相关

的医药费用，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
（是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
超过15000元的部分，且不超过80000元限
额内据实扣除。 

患者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
件或复印件 
或者医疗保障部门出具的医药费用清单等 

大病 

医疗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3岁以下

婴幼儿照

护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
关规定，国务院决定，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子女自出生之日起至年满3周岁。 
 
 

(1) 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

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2) 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100%

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

扣除。 

（3）扣除方式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医学出生证明、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能证明
出生日期的其他个人证件。 

3岁以下

婴幼儿照

护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个人养

老金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
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号）
有关要求，自2022年1月1日起，对个人养
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的缴费，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
除。 
 
 

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元/年的限额标准据实扣除。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个人养老金扣除政策自自2022年1月1日起
实施。 

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时，以个人养
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证为
扣税凭据。 

个人养老

金 



专项附加及个人养老金扣除填报说明 

了解更多信息，请请微信关注“天津税务”、“国家税务局”或拨打税务热线

12366。 



谢       谢 


